
贵州省省外中职学校跨省招生申请表
学校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学

校

填

写
	拟到市（州）
	计划招生数
	招生人员名单

	
	贵阳市
	
	

	
	遵义市
	
	

	
	安顺市
	
	

	
	     六盘水市
	
	

	
	铜仁市
	
	

	
	 毕节市
	
	

	
	 黔南州
	
	

	
	黔东南州
	
	

	
	黔西南州
	
	

	
	 仁怀市
	
	

	
	  威宁县
	
	

	
	     贵安新区
	
	

	审核人签字：            本市（州）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本省教育厅（局、委）或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贵州省教育厅意见：

     （公 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贵州省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意见：

（公 章）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计划招生数应等于附件2计划招生数合计
附件2：
招生专业汇总表

学校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拟开展招生专业
	计划招生数

	
	
	

	
	
	

	
	
	

	
	
	

	
	
	

	
	
	

	
	
	

	
	
	

	
	
	

	
	
	

	
	
	

	
	
	

	
	
	

	
	
	

	
	
	

	
	
	

	合  计
	
	


贵州省201  年省外中职学校入黔招生

诚信招生承诺书

我校在贵州省开展中职招生工作履行以下承诺：

一、招收的学生收取学费严格按　　　省的中职学校收费标准执行。

二、认真执行教育部下达的总体招生计划和报经贵州省核准的分专业招生计划。

三、认真实施阳光招生，不搞“中介招生”、“有偿招生”、“虚假招生”、“委托招生”和“买卖生源”。

四、接受生源所在地招生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及时将招生数反馈各区县招生部门；招生结束后按要求后于十月三十日之前登录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全国中职系统”——省外中职学校招生管理平台进行注册。

对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将视情节予以处罚，我校及承办人愿接受以下处理：

列入贵州省不受欢迎的中职招生学校。

按招生有关规定和有关法规严肃处理，并上报教育部和通报学校所在省教育厅。

禁止在贵州招生。

招生学校名称（盖章）：

           负 责 人：

　　　　　　   贵州省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

　　　　　　　　　　　　201    年    月    日
备注：1.本协议书由贵州省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和省外

中职学校签订。

  2.本协议一式2分，一份由承诺学校保管，一份由中招办保存。 

      3.承诺书一律用黑色碳素笔填写，不得涂改。

      4.负责人签字须由学校校长或校长授权分管副校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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